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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以及居住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中国公民在内地收养登记办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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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787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841][bookmark: _Toc472065101][bookmark: _Toc486028786][bookmark: _Toc30997][bookmark: _Toc16852][bookmark: _Toc24275]前言

华侨以及居住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中国公民在内地收养登记工作，应当遵循依法行政、公开透明、高效廉洁、便民服务的原则，严格按照本业务手册的相关要求进行。
本业务手册的归口管理部门：玉溪市民政局
本业务手册主要编写人：许小双
本业务手册为首次发布。
本业务手册的解释部门：玉溪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
本业务手册参照云南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业务手册编制。




































[bookmark: _Toc426_WPSOffice_Level2]华侨以及居住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中国公民在内地收养登记
[bookmark: _Toc16800_WPSOffice_Level2]办事指南

1、 [bookmark: _Toc426_WPSOffice_Level1]受理条件
（1） [bookmark: _Toc13502_WPSOffice_Level2]收养登记机关具有管辖权；
华侨以及居住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中国公民在内地收养子女的，应当到被收养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地级市、自治州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办理收养登记。
（2） [bookmark: _Toc13010_WPSOffice_Level2]收养登记当事人符合收养法规定的有关条件；
（3） [bookmark: _Toc8449_WPSOffice_Level2]收养登记当事人持有的证件、证明材料符合规定。
2、 [bookmark: _Toc16800_WPSOffice_Level1]办事条件
（1） [bookmark: _Toc438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71002660]华侨以及居住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中国公民办理收养登记审核材料：
1、收养人应提交的证件、证明：
（1）申请书。内容包括收养原因和目的，对被收养人不遗弃、不虐待，抚养其健康成长的保证；
（2）护照和海外居住证明；香港居民身份证、香港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者香港同胞回乡证；澳门居民身份证、澳门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者澳门同胞回乡证；在台湾地区居住的有效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机关签发或签注的在有效期内的旅行证件；
（3）经居住国外交机关或者外交机关授权的机构认证，并经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的，由收养人居住国有权机构出具的或经国家主管机关委托的香港委托公证人证明的或澳门地区有权机构出具的或经台湾地区公证机关公证的，关于收养人的年龄、职业、财产、健康、有无受过刑事处罚等状况的证明材料；
（4）意愿书。被收养人年满8周岁以上的，须提交本人愿意被收养的意愿书；
（5）照片。收养人与被收养人二寸合影照2张（彩色或黑白均可）。
2、送养人应提交的证件、证明：
（1）送养人居民户口簿和居民身份证（组织作监护人的，提交其负责人的身份证件），被送养人户籍身份证明；
（2）其他有抚养义务的人同意送养的书面意见；
（3）社会福利机构为送养人的，并应当提交弃婴、儿童进入社会福利机构的原始记录，公安机关出具的捡拾弃婴、儿童报案证明，孤儿生父母死亡或法院宣告死亡的证明；
（3）结婚证或离婚证。
（2） [bookmark: _Toc29940_WPSOffice_Level2]办理程序：
填表申请—递交证件、证明—审查审批—颁发《收养登记证》。
收养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孤儿和弃婴，审批前需与社会福利机构签订协议书。
3、 [bookmark: _Toc13502_WPSOffice_Level1]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
受理地点：玉溪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红塔区太极路中段亚太汽车城内）。
办事窗口：二楼民政局窗口B214室。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09：00—12:00，下午13: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乘车方式：市内可乘1路、4路公交车到玉溪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站下车即到。
4、 [bookmark: _Toc13010_WPSOffice_Level1]申请材料
[bookmark: _Toc844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71002663]华侨以及居住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中国公民收养登记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
料名称
	原件
/
复印件
	纸质
/
电子文件
	份数
	要求

	1
	委托书
	原件

	纸质
	1
	依要求提供。

	2
	收养人有效身份证明
	原件
复印件
	纸质
	1
	详见审批材料

	3
	收养人结婚证或离婚证或配偶死亡证明
	原件
复印件
	纸质
	1
	依要求提供。

	4
	职业、财产、健康、有无受过刑事处罚等状况的证明材料
	原件

	纸质
	1
	详见审批材料

	5
	捡拾弃婴、儿童报案的证明
	复印件
	纸质
	1
	依要求提供。

	6
	收养人子女情况声明
	原件

	纸质
	1
	详见审批材料

	7
	收养登记申请书
	原件
	纸质
	1
	详见审批材料

	8
	收养人和被收养人2寸免冠合影照片
	原件
	纸质
	1
	依要求提供。

	9
	社会福利机构负责人的身份证件
	复印件
	纸质
	1
	依要求提供。

	10
	孤儿生父母死亡或者宣告死亡的证明
	原件
	纸质
	1
	依要求提供。

	11
	弃婴、儿童进入社会福利机构的原始记录
	复印件
	纸质
	1
	依要求提供。

	12
	生父母的居民户口簿和居民身份证
	原件
复印件
	纸质
	1
	依要求提供。

	14
	生父母一方死亡或下落不明的证明
	原件
复印件
	纸质
	1
	依要求提供。

	15
	经公证的死亡或者下落不明一方的父母不行使优先抚养权的书面声明
	原件
复印件
	纸质
	1
	依要求提供。

	16
	亲属关系的证明


	原件
复印件
	纸质
	1
	依要求提供。

	17
	生父母有特殊困难的声明
	原件
	纸质
	1
	依要求提供。

	18
	生父母2寸免冠合影照片或者单人照片
	原件
	纸质
	1
	依要求提供。

	19
	所在国或者所在地区有权机关出具的不反对此送养行为的证明（或所在国驻华使领馆出具的表明该国法律不反对此类送养行为的证明）
	原件
	纸质
	1
	详见审批材料

	20
	监护人2寸免冠合影照片或者单人照片
	原件
	纸质
	1
	依要求提供。

	21
	监护人的居民户口簿和居民身份证
	原件
复印件
	纸质
	1
	依要求提供。

	22
	其他有抚养义务的人同意送养的意见
	原件
	纸质
	1
	依要求提供。

	23
	被收养人生父母的死亡证明
	原件
复印件
	纸质
	1
	依要求提供。


[bookmark: _Toc16474_WPSOffice_Level2]注：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同时加盖公章。
5、 [bookmark: _Toc4383_WPSOffice_Level1]办理时限
符合收养登记条件的，从受理次日起30日内审查，对符合条件的登记发证。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儿童的，收养登记机关应当在登记前公告查找其父母；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弃婴、儿童的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儿童。公告期间不计算在登记办理期限内。 
6、 [bookmark: _Toc29940_WPSOffice_Level1]服务收费
本服务事项不收费
7、 [bookmark: _Toc16474_WPSOffice_Level1]办事结果及送达方式
审批结果：收养登记证。
送达方式：直接领取
玉溪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二楼B214室。
8、 [bookmark: _Toc32551_WPSOffice_Level1]咨询及监督渠道
[bookmark: _Toc371002668]咨询电话 0877-6986871，监督电话 0877-2025592
咨询及投诉地址：玉溪市东风北路9号民政综合楼313室。
9、 [bookmark: _Toc3762_WPSOffice_Level1]文书表单及服务指南下载
    下载地址：http://xxgk.yuxi.gov.cn/yxszfxxgk/mzxxgk/。
    直接领取：受理窗口。
网上服务大厅地址：https://zwfw.yn.gov.cn/portal/ —“办事服务”—“个人办事”—“生育收养”—“华侨以及居住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中国公民收养登记”。
















[bookmark: _Toc1457_WPSOffice_Level1]附件  华侨以及居住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中国公民在内地收养登记流程图
提出申请





州（市）级民政部门审核申请



 材料审核结果

                              需要补                        符合不予不予受理并告知
告通当事人缺哪些材，补齐办理。

[bookmark: _Toc9798_WPSOffice_Level1]                                   正材料                     受理情形      
                                                                                     
                              
                                             

                     材料补正后符合要求受理申请

                                             
                              
                

		收到申请材料后，自次日起，30日内进行审查。州（市）级民政部门对查找不到生父母弃婴（儿童）进行公告，查找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其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未认领的，可以收养，公告期间不计算在登记办理时限内。
不符合规定的
审查

		
	
[bookmark: _Toc13357_WPSOffice_Level1]符
[bookmark: _Toc28084_WPSOffice_Level1]合
规不予登记，出具《不予办理收养登记通知书

[bookmark: _Toc16605_WPSOffice_Level1]定
[bookmark: _Toc3033_WPSOffice_Level1]的
登记

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登记证》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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